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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

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財

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

誼會 106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6 月 1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80061 號  

一、通過通案決議 1 項： 

(一)鑑於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已於 105 年度決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及財團法人台

灣電信協會應儘速將財產歸還國有，然 1 年多來卻沒有明顯之進展，相關公職人員

顯有失職之狀況且藐視立法院決議。爰此，要求交通部應訂出兩協會財產全數歸還

國家之時間表，以保障全民利益。 

二、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

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原列 1 億 4,275 萬 6 千元，減列「業務收入」項下「租金收入」之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承租濟南路辦公廳舍租金 2,84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 億

1,435 萬 6 千元。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1 億 4,173 萬 4 千元，減列「業務支出」項

下「活動支出」50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 億 3,673 萬 4 千元。 

3.稅前賸餘：原列 102 萬 2 千元，減列 2,340 萬元，改列為稅前短絀 2,237 萬 8 千元

。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110 萬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10 項： 

1.鑑於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106 年度資產負債預計表編列「資產」14 億 2,216 萬 6

千元，其中「固定資產」中列有「土地」2 億 7,525 萬 9 千元、「房屋及建築」1

億 6,065 萬 4 千元、「什項設備」657 萬 9 千元，但該協會未於預算書中揭露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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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目錄，違反民法、交通部所訂之監督要點及立法院決議。理由有二：(1)依據民

法規定，財團法人之業務主管機關得檢查其財產狀況；(2)依交通部審查交通事務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規定，財產目錄為所管財團法人預、決算書之必要書

表。加上由政府出資 50%以上投資或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政府有權檢查其財產狀

況，且交通部所訂定之監督要點及其函復立法院資料均規定郵政協會應將財產目錄

暨清單列於年度預算附錄中。因此，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於 1 個月內向立

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說明。 

2.辦理郵政相關活動及公益事項僅為郵政協會 7 大主要業務項目之一，惟其近 5 年度

如扣除日常業務推動所需之業務費用後，以「活動支出」最高，然 102 至 106 年度

該項業務（「活動支出」加計「公益支出」）預算配置之占比約介於 25.31%至

44.12%間，其中又以「活動支出」為主。而該項支出中又以辦理郵政人員之各項體

育及文康活動為主，在中華郵政公司每年均已提撥逾 4 億元之福利金辦理郵政職工

相關福利事業下，允宜衡酌該預算年年增加之必要性，以撙節支出，請財團法人台

灣郵政協會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3.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下稱郵政協會）106 年度預算「業務收入─租金收入─外

界租金收入」，106 年度預算數較 105 年度預算數增加 322 萬 6 千元，說明略稱「

資產活化致租金收入增加」。經查郵政協會坐擁大筆資產，允宜多元、妥善利用管

理之，使國家資產不致蒙受損失。然於 106 年度預算書中，並未見相關資產活化計

畫，可能獲致如同預算編列之增加結果；僅見郵政協會預計另外花用 2,000 萬元於

台北市復興段 3 小段 384 地號土地上新建一簡易鋼構建築，預算分 2 年編列，分別

為 106 及 107 年，期於興建完成後 15 年間取得 3,439 萬元之租金收益。此計畫尚

未完工，應非本次外界租金收入增加之因，況本次預算編列，原列於「外界租金收

入」之綜合大樓 4、5 樓租金收入，改列於「房屋租金收入」下，是故「外界租金

收入」之實際預算增幅應較 322 萬 6 千元為多。綜上所述，郵政協會有美化預算收

入之嫌，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於 2 個月內就資產活化計畫，向立法院交通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說明。 

4.105 年 4 月 6 日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決議，自即日起台灣郵政協會及台灣電信協會不

得進行資產變賣，已進行中之標售案應立即終止。惟國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係為權

利變換，不屬於資產變賣，因此，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所屬土地若屬於都市更新

事業範圍內，為避免損害周邊居民之權益，應依財政部公布之「都市更新事業範圍

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第三點，以同意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劃入都市更新單元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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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5.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下稱郵政協會）坐擁 120 筆土地及 4 處房屋（參董事會決

議捐贈 95 筆土地、1 處房屋及未捐贈之 25 筆土地、3 處房屋而得之不動產筆數）

，為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及人民遺留之龐大資產。依據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政

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

立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郵政協

會之預算書應送立法院審議，然而，立法院於審議預算時，竟無法由預算書得知該

等資產的詳目資料。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往後之預、決算書均需表列財產

目錄，以利預算審議，並符合民法第 32 條、交通部審查交通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

可及監督要點第 22 點第 4 項與第 5 項之最低要求，即財產目錄為郵政協會預、決

算書中之必要文件；郵政協會並應於 1 週內補送 106 年度之財產清單予立法院交通

委員會備查。 

6.鑑於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之財產乃繼承管理前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

產業，其所持有資產均應歸屬於國家所有。惟該協會把持國家財產卻毫無作為，其

法律性質上屬於私法人，原則上不受任何監督管轄，為避免國家資產淪為私人化財

產，爰要求交通部責成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於 106 年底將所有資產回捐交通部並

解散該協會。 

7.為避免應屬國家之資產淪為私人化財產之疑義，立法院近年審議財團法人台灣郵政

協會（下稱郵政協會）及交通部預算案均作有決議，要求交通部應研議將該財團法

人解散並將所屬資產歸還政府，以維國家資產之有效運用及管理。具體作法上，應

於交通部目前尚能實質掌握郵政協會時，由交通部所指派董事於董事會提案，於符

合適法性、且保障原有會員權益之基礎下，將郵政協會藉以成立之日治時期政府或

人民之資產歸還與國家。經查，該協會董事會於 105 年度決議捐贈 95 筆土地與 1

處房屋，另有 25 筆土地及 3 處房屋，據郵政協會所述理由，乃因其「屬歷史建物

尚有郵政文化記憶」、「部分道路用地捐贈恐影響臨近郵局出入」及「保留未來開

發效益」等而未捐贈，然而上述情形難以構成該等日產必須留存於該協會之理由，

毋寧捐贈予國家，更能依據整體政策發展謀劃適宜保存方式，爰要求交通部就此

25 筆土地及 3 處房屋妥善研謀規劃適法之處理方案。 

8.有鑑於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持有資產係接收日產而來，為避免應屬國家資產淪為

私人化財產，立法院屢次要求該協會應將所屬國家財產捐贈歸還國家並解散，但交

通部所指派董事於董事會提案，應將所屬財團財產及相關公司股權，捐贈歸還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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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卻遭中華郵政工會提告違反章程及損害協會資產；未來財團法人法通過後，交

通部將有法源依據可解散接收日產的財團法人，故建議現階段交通部應積極協調訴

訟爭議，並確實管控該協會相關管理成本，避免國家之公產長期由私法人所持有，

進而被私吞或浪費或當做酬庸之地位。 

9.由政府出資 50%以上投資或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政府有權檢查其財產狀況，況且

交通部所訂定之監督要點及其函復立法院委員資料均明確規定郵政協會應將財產目

錄暨清單列於年度預算附錄中。爰此，要求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自 107 年度起應

依相關規定將財產目錄納入預算書中。 

10.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之營運規模不大，且業務單純，依郵政協會於 105 年 5 月

27 日函報立法院關於其研議適度縮減董監事人數之書面檢討報告中，已參據立法

院決議調減郵政協會之董監事人數共 4 人。該協會 106 年度預計專任員工 6 人，

相較於調減後董事及監察人之席次仍達 16 人，高階管理者（董監事）人數為專職

員工之 2.6 倍，董監事席次容有再縮減空間。爰決議要求交通部督促所屬再研議

適度縮減，並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告，以確實減少冗

員。 

三、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

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 億 6,231 萬 8 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1 億 4,698 萬 2 千元，減列「業務支出」項

下「業務費用」之「什費」8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 億 4,618 萬 2 千元。 

3.稅前賸餘：原列 1,533 萬 6 千元，增列 80 萬元，改列為 1,613 萬 6 千元。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3 項： 

1.為避免應屬國家之資產淪為私人化財產之疑義，立法院近年審議財團法人台灣電信

協會（下稱電信協會）及交通部預算案均作有決議，要求交通部應研議將該財團法

人解散並將所屬資產歸還政府，以維國家資產之有效運用及管理。具體作法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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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交通部目前尚能實質掌握電信協會時，由交通部所指派董事於董事會提案，於符

合適法性、且保障原有會員權益之基礎下，將 105 年電信協會董事會提案通過，該

協會長久無固定收益且管理不易，惟對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有助益之 141 筆土地以

外之資產，研謀適法之處理方案，將台灣電信協會藉以成立之日治時期政府或人民

之資產歸還與國家。 

2.鑑於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之財產乃繼承管理前台灣遞信協會及遞信職員共濟組合

產業，其所持有資產均應歸屬於國家所有。惟該協會把持國家財產卻毫無作為，其

法律性質上屬於私法人，原則上不受任何監督管轄，為避免國家資產淪為私人化財

產，爰要求交通部責成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於 106 年底將所有資產回捐交通部並

解散該協會。 

3.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106 年度預算「租金收入」編列 1 億 3,950 萬元，較 105 年

度自編決算數 1 億 4,689 萬 8 千元呈衰退，並僅敷支應當年度稅捐及保險費支出 1

億 3,700 萬元。惟以近年各地公告地價調高，該協會所需支付之地價稅亦呈逐年增

加之情形，允宜就所持有資產之運用管理作業檢討強化，以維其財務業務之健全發

展，請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四、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

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原列 1 億 3,509 萬 4 千元，增列「業務收入」114 萬 3 千元，其餘均

照列，改列為 1 億 3,623 萬 7 千元。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1 億 1,623 萬 7 千元，減列「業務支出」

115 萬元（含「業務費用」項下「旅費」100 萬元、「管理費用」項下「董事相關

會議費用」15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 億 1,508 萬 7 千元。 

3.稅前賸餘：原列 1,885 萬 7 千元，增列 229 萬 3 千元，改列為 2,115 萬元。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 億 4,920 萬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4 項： 

1.有關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106 年度「固定資產投資」項下「土地」及「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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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築」共編列 2 億 4,400 萬元，網路資訊中心表示編列相關預算係因應業務成長

需求，惟自 103 年度起，該中心業務收入持續下滑，業務顯無成長，是否添購土地

房舍需審慎考量。爰此，106 年度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土地、房屋及建築

」編列 2 億 4,400 萬元，應予全數凍結，俟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針對辦公廳

舍需求及推動未來業務成長，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雖已依行政院「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作業原則

」規定辦理，訂定 106 年度績效衡量指標，惟預算書付之闕如並未完整表達該項資

訊，應比照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之預算書表，除主要表外，亦應編製各項明細表

，如收支項目明細表及彙總表，以及收入支出（含成本、費用）項目明細表、員工

人數及用人費用彙總表、各項費用彙計表等等，俾利預算審議，請財團法人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3.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配合政府推行「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同時內政部

亦預計於 107 年全面換發新版國民身分證。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未來

規劃、建置網路身分識別中心時，就「使用者生物特徵之蒐集及管理等方面，是否

需要內政部……等部會配合？相關措施為何？」，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出書面說明。 

4.1995 年 12 月，網際網路工程工作小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正

式公布 IPv6 規格文件 RFC 1883。 

台灣於 2002 年，亦相繼成立「行政院 NICIIPv6 推動工作小組」及「IPv6 

Forum Taiwan」，IPv6 的建置及推廣也成了 6 年國家建設中的一環，甚至舉辦了「

第一屆亞太地區全球 IPv6 高峰會」。 

然而，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為止，Google 統計 IPv6 的全球採用率約 10%，

台灣的採用率僅有 0.55%，遠不如當初所預期。 

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說明轉換為 IPv6 之必須及急迫程度，分析推展不如預期之因素及解決方案。 

五、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

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 億 9,048 萬 1 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1 億 8,748 萬元，減列「用人費用」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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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費」30 萬元、「研究發展費用」700 萬元，共計減列 730 萬元，其餘均照列，

改列為 1 億 8,018 萬元。 

3.稅前賸餘：原列 300 萬 1 千元，增列 730 萬元，改列為 1,030 萬 1 千元。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380 萬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5 項： 

1.為配合政府各機關應本撙節用人精神及業務實際需要，合理配置人力。然中華顧問

工程司在用人費用編列上顯有浮濫之嫌，爰要求交通部督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

司針對未來業務發展並合併人力編列檢討，於 6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

面檢討報告。 

2.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106 年度預算書於附錄檢送持股超過 50%之轉投資事業預

算資料，惟其內容除概括說明子公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概況、

工作計畫與年度預算概要外，僅揭露損益預計表、現金流量預計表及股東權益變動

預計表，未提供資產負債預計表及其他相關明細表等資料，且亦未包含其間接轉投

資之各孫公司明細資料。爰此，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與間接轉投資之孫公司應

具控制及從屬關係，為期完整揭露其轉投資事業之營運與財務狀況，並避免藉由層

層轉投資方式而得以規避監督，要求自 107 年度起將所有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從屬公

司相關預算、主要報表及明細表，併同中華顧問工程司預算書附上。 

3.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於 96 年轉投資成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比率 100%，該公司又轉投資成立華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世曦海外（香港

）有限公司、福建拓福世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世曦（馬來西亞）工程顧問公司，

持股比率分別為 100%、100%、49%及 30%，依據公司法第 369 條之 1、第 369 條

之 2 規定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控制與從屬關係之認定標準包含直接或間接持

股超過 50%，故該組織與間接轉投資之孫公司應具控制及從屬關係，惟該組織 106

年度預算書僅簡略說明子公司世曦之工作計畫與年度預算概況，未提供其他詳細資

料及轉投資之孫公司之明細表，實不利於立法院審查。為完整揭露財團法人中華顧

問工程司轉投資事業之營運與財務狀況，以避免透過層層轉投資方式而規避立法院

監督，故建議依相關規定將該組織所有直接或間接控制之從屬公司相關預算、主要

報表及明細表，併同中華顧問工程司預算書送立法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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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鑑於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當初投資設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係因

移轉受法令限制之業務，跟財團法人應以公益為目的之本質不符，亦恐與相關法令

規定有所違背；另該工程司設立既以從事公益事務為目的，卻又將公積規劃用於商

業（營利）性質之投資需求，與其實行公益之目的完全不符。且中華顧問工程司相

關董事多與交通部相關。爰要求交通部改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多次參

與交通部相關公共工程標案，導致官官相護之問題，並將相關書面檢討報告於 2 個

月內送交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5.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轉投資設立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且將大部分

公積規劃用於商業性質之投資需求，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中華顧問工程司

累計餘絀撥充公積中，專供研究發展使用公積僅 6,500 萬元，而一般累積公積 32

億 5,360 萬 8 千元，占當年度公積之 98.04%。 

茲該工程司業務範圍僅餘研究發展、教育訓練等項目，然其公積配置顯示主要

係以備供發展業務及投資發展業務有關事業之用，若將公積規劃用於商業性質之投

資需求，無異是將財團法人變成另一個營利事業，與財團法人應以公益為目的之本

質有悖。 

爰要求裁撤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並請交通部與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針對此事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六、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

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19 億 0,362 萬 1 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原列 1 億 3,336 萬 9 千元，減列「人事經費」

10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 億 3,236 萬 9 千元。 

3.稅前賸餘：原列 17 億 7,025 萬 2 千元，增列 100 萬元，改列為 17 億 7,125 萬 2 千

元。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10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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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06 年度「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編列 17 億

5,060 萬 2 千元，較 105 年度預算數 6 億 1,100 萬元，增加 11 億 3,960 萬 2 千元。

主要係因中華航空（股）公司 101 至 103 年度連續 3 年虧損，104 年度因油價下跌

等因素，轉虧為盈，105 年度投資收益不如預期。 

另因華航公司勞資爭議及罷工事件，相關因應準備措施及溝通協調明顯不足，

損害公眾利益。且華航公司所屬相關工會於 105 年度發生多起陳抗事件，增加相關

營運成本，並造成社會觀感不佳，究其原因係主管階層管理不善。爰交通部與財團

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應研謀強化監督控管機制並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

書面報告。 

2.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06 年度預算案之轉投資明細表中，列有投資中

華航空（股）公司持股比率 34.13%，累計投資淨額 214 億 1,846 萬 9 千元。惟華航

公司轉投資虎航於 103 年開始營運迄今，發生鉅額虧損。投資台灣虎航缺失允應確

實查究相關失職人員之責，並加強後續監督及輔導營運。爰要求交通部與財團法人

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針對此事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3.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泛公股比率達 48.45%，該公司董事共 10 名，分別為財團法

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代表 8 名，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 1 名及中華電信（股）

公司代表 1 名，政府具有實質影響力；華航公司雖已於 105 年 7 月更換台灣虎航董

事長並輔導營運，並於 106 年 1 月 11 日購回台灣虎航所有股權；惟對於以前年度

之台灣虎航投資爭議、鉅額虧損及董事責任等問題，要求交通部及財團法人中華航

空事業發展基金會應確實檢討相關缺失，並查究相關失職人員之責，且加強後續監

督及輔導營運，並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4.鑑於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06 年度預算案之轉投資明細表中，列有投

資中華航空（股）公司（以下簡稱華航公司）持股比率 34.13%，累計投資淨額 214

億 1,846 萬 9 千元。惟華航公司轉投資台灣虎航之投資缺失及鉅額營業虧損問題，

損及華航公司權益。爰要求交通部及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允應確實檢

討相關缺失且查究相關失職人員之責，並加強監督及輔導營運，以利該公司正常運

作，並於 1 個月內將書面檢討報告送交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5.105 年度華航所屬相關工會及轉投資事業陳抗事件頻傳，華航罷工事件，因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及中華航空（股）公司之相關因應準備措施及溝通協調不足，致損害

公眾利益（班機停飛影響旅客、華航商譽嚴重受損），經監察院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提出糾正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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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勞動部發布之國內航空運輸業工時檢查結果，中華航空空服員違規超時工作

情形嚴重，1 天工時超過 12 小時；又空服員屬勞動部核定公告之「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工作者」，使其工作時間不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

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惟航空公司仍可就不同航線（如：跨洲

際的越洋航線與區域航線）做細部區分，以求保障最多數員工之最大權益。 

上述均屬公司治理層面議題，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下稱航發會

）於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持股比率高達 34.13%，為最大股東，應促請華航回

歸體制與法制面來研議強化及改善勞資關係，期以有效建立公司內部協調處理機制

，與勞方妥善溝通處理，勿重蹈覆轍；相關陳抗事件除增加公司營運成本，並造成

社會觀感不佳。爰要求交通部與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研謀強化監督控

管機制與營運成本調整機制，俾於勞工權益保障與公司營利目標之間取得平衡，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檢送書面報告，以健全公司營運，俾利 106 年度預算

目標依權益法認列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收益 17 億 5,060 萬 2 千元之達成。 

6.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因勞資爭議，105 年 6 月工會向桃園市政府申請調解未成並

展開罷工，嗣後華航公司除全盤接受該工會提出之 7 項訴求，另也接受中華航空企

業工會提出之 8 項訴求，估計每年增加人事成本約 18 億元，因該罷工事件而取消

航班計 225 架次、受影響旅客計 4 萬 7,744 人次；因班機停飛，營收損失約 3 億元

，賠償損失約 2.87 億元；並造成華航公司商譽嚴重受損，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及

華航公司之相關因應準備措施及溝通協調不足，致損害公眾利益，經監察院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提出糾正案。又華航公司所屬相關工會於 105 年度發生多起陳抗事件

，對華航公司未來營運成本造成影響，預計 106 及 107 年度分別增加 14.76 億元及

17.11 億元；航發會對華航公司 105 年度投資收益已不如預期，恐影響 106 年度投

資收益 17.51 億元預算目標之達成。爰決議要求交通部及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

展基金會應強化相關監督控管機制，以健全公司營運，俾利預算目標達成。 

7.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用人費用」項下「福利費」用於體檢費用之金

額不得高於 1 萬 4 千元，並依單據核銷。 

8.根據交通部最新公布之 104 年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下稱航發會）之

交通事務財團法人查核報告，有鑑於台灣高鐵（股）公司已於 104 年 8 月 7 日全數

歸還航發會認購該公司之特別股股金計 45 億餘元，且預估中華航空（股）公司

104 年經營情況良好，應有盈餘可發放股利；106 年度之預算收支相抵後，尚有 17

億 7,025 萬 2 千元之賸餘。爰要求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妥為進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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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之財務規劃，並持續本於開源節流原則，將資金做有效之運用，以利航發會之

運作符合協助我國航空事業發展及國家重大交通建設、研究及有關活動推展之設立

宗旨；又航發會掌握龐大資金資源，既已運用部分資金（至今累計投資淨額為 26

億元）轉投資台灣高鐵（股）公司，占其持股比率 4.64%，業務重心不宜完全偏重

飛航發展，亦應就完善國家重大交通建設、國土平衡發展之角度監督台灣高鐵公司

，善盡政府捐助之交通事務財團法人之責任。 

9.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因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於 105 年 6 月 24 日發動罷工事件

，導致取消航班計 225 架次、受影響旅客計 4 萬 7,744 人次，因班機停飛，營收損

失約 3 億元，賠償損失約 2.87 億元，監察院於 105 年 12 月 13 日提出糾正案。有

鑑於陳抗事件的發生，不僅增加公司營運成本、且使旅客權益受損，又造成社會觀

感不佳，故建議交通部及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應針對勞資爭議及罷工

事件加強溝通協調機制，並檢討現行管理機制，以改善公司營運，維護民眾搭乘權

益。 

10.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106 年度預算提有「航空產業專業暨相關管理

訓練計畫」，經費需求約 360 萬元，以開辦航空產業專案暨管理相關課程。爰要

求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以書面說明細部規劃，課程有無結合產學合

作等方式，並以清單詳列此計畫之授課期間、授課時地、課程主題、合作單位、

已培訓／預計培訓人次。 

七、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一)工作計畫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轉投資計畫及資金運用

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部分： 

1.業務總收入：原列 18 億 1,095 萬 7 千元，增列「營業收入」500 萬元，其餘均照列

，改列為 18 億 1,595 萬 7 千元。 

2.業務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17 億 8,610 萬 7 千元，照列。 

3.稅前賸餘：原列 2,485 萬元，增列 500 萬元，改列為 2,985 萬元。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3,121 萬元，照列。 

(四)轉投資計畫部分：無列數。 

(五)資金運用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轉投資計畫等項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六)通過決議 1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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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106 年度預算「營業費用」項下「業務及管理費用─部門

營業費用」編列 1 億 2,991 萬 6 千元，惟查其中 1,202 萬元，係做為清潔作業外包

及房間備品更新之用，但近年圓山飯店營運狀況較為不佳，應評估對於飯店整體營

運提升之影響，若無提升，應須檢討其必要性。爰此，凍結該筆預算 1,000 萬元，

待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針對清潔作業外包及房間備品更新對於營運狀況之影響

，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106 年度預算「用人費用」編列 7 億 4,775 萬 9 千元，惟

查現任董事長每月薪酬 29 萬 0,975 元，總經理每月薪酬為 23 萬 3,904 元，遠高於

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範圍，且台北圓山聯誼會及高雄圓山大飯店長期虧損且營運

不佳，經營階層責無旁貸，應帶頭減薪。爰此，凍結董事長及總經理薪酬二分之一

，待交通部及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告後

，始得動支。 

3.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所屬作業組織包括台北圓山大飯店、台北圓山聯誼會及高

雄圓山大飯店，從以下附表三組織近年來營運情形觀之，除台北圓山大飯店為盈餘

，其餘兩組織 102 至 105 年度皆為虧損狀態，有鑑於兩組織近年虧損居高不下，並

無轉虧為盈跡象，故建議設法調整營運方針，以期增加收入並有效提升整體經營成

效，以改善整體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營運績效。 

台北圓山大飯店近年度營業收支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102 103 104 105 106 

營業收入 1,129,748 1,069,347 1,137,509 1,279,975 1,364,073

營業成本 207,768 201,523 217,034 237,307 244,982

營業費用 861,761 828,845 876,235 935,244 1,022,077

營業淨利(損) 60,219 38,978 44,239 107,425 97,014

營業外收支淨額 49,140 29,954 13,113 18,643 15,439

本期賸餘(短絀-) 109,359 68,932 57,352 126,068 1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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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圓山聯誼會近年度營業收支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102 103 104 105 106 

營業收入 191,415 192,925 192,951 185,515 208,883

營業成本 31,520 32,104 32,868 31,053 32,803

營業費用 169,575 168,530 167,667 162,247 175,661

營業淨利(損) -9,680 -7,711 -7,584 -7,784 419

營業外收支淨額 2,220 2,105 2,030 1,895 1,956

本期賸餘(短絀-) -7,460 -5,606 -5,554 -5,889 2,375

 

高雄圓山大飯店近年度營業收支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102 103 104 105 106 

營業收入 198,233 203,374 197,004 191,899 218,500

營業成本 48,676 49,701 45,970 46,340 53,529

營業費用 276,052 264,259 250,258 252,400 256,956

營業淨利(損) -126,495 -110,586 -99,224 -106,841 -91,985

營業外收支淨額 2,016 2,377 2,400 2,453 2,007

本期賸餘(短絀-) -124,479 -108,209 -96,824 -104,388 -89,978

 

4.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106 年度預算「聯誼會會員收入─聯誼會會費收入」編列

1 億 0,771 萬 6 千元，較 105 年度預算數 1 億 1,627 萬元，減少 855 萬 4 千元。 

經查 104 年度為 1,769 名會員、105 年度為 1,736 名會員，106 年度會員為

1,724 人。106 年度會員人數預計新增 60 人及退出 80 人，相較 105 年度實際數新

增 42 人及退出 75 人，會員呈逐年流失趨勢，招募作業顯不樂觀，且 102 至 105 年

度「聯誼會會費收入」決算數由 9,889 萬 1 千元降至 9,465 萬 2 千元，會費收入呈

逐年下降情形，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研謀改善，俾利提升經營績效。 

5.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係以發展國際觀光事業，培育觀光人才，推展國民外交及

促進中外社會之敦睦聯誼為目的所成立之交通部主管財團法人，並經營所屬之作業

組織台北圓山大飯店、台北圓山聯誼會及高雄圓山大飯店。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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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聯誼會就下述兩點，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台灣敦睦聯誼會在外交聯繫、觀光促進上扮演不可或缺之功能為何？與外交部

、僑委會、交通部觀光局等部會之業務職掌，有無重疊之處？105 及 106 年度

，與上述三部會配合辦理之業務為何？爰要求以書面敘明，並列舉詳細清單。 

(2)依台灣敦睦聯誼會所屬三大作業組織近 4 年來（102 至 105 年度）之營運實況

，除台北圓山大飯店之營運為盈餘外，所屬台北圓山聯誼會及高雄圓山大飯店

近 4 年均呈虧損狀態，其中並以高雄圓山大飯店虧損情形較鉅，致影響整體財

團法人之營運績效，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提出 107 年度營運方針、

預期達成之營運績效目標之報告，並就台北圓山聯誼會及高雄圓山大飯店之虧

損情形提出詳細改善計畫。 

6.有鑑於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轄下高雄圓山大飯店，自 102 年度以來，已長期虧

損達 5 億元，106 年度已預先編列虧損 8,997 萬 8 千元。爰此，要求財團法人台灣

敦睦聯誼會董事長，應於 2 個月內邀集交通部觀光局、餐旅專家……等產官學領域

的專業人士實地檢討，並提出內外部空間修繕的具體規畫，讓高雄圓山大飯店擺脫

連年虧損的困境，提升高雄觀光的水平。 

7.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其下包括台北圓山大飯店及高雄圓山大飯店，近年來營運

收支情形整體觀之仍長期處於虧損，台北圓山大飯店雖有起色，但高雄圓山大飯店

近 5 年仍持續虧損，因此，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

通委員會提出書面改善計畫報告。 

附表：台北圓山聯誼會近年度營業收支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102 103 104 105 106 

營業收入 191,415 192,925 192,951 185,515 208,883

營業成本 31,520 32,104 32,868 31,053 32,803

營業費用 169,575 168,530 167,667 162,247 175,661

營業淨利(損) -9,680 -7,711 -7,584 -7,784 419

營業外收支淨額 2,220 2,105 2,030 1,895 1,956

本期賸餘(短絀-) -7,460 -5,606 -5,554 -5,889 2,375

※註：資料來源，台灣敦睦聯誼會提供，102 至 105 年度為決算數，106 年度為預

算（案）數。 

 



15 

附表：高雄圓山大飯店近年度營業收支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 102 103 104 105 106 

營業收入 198,233 203,374 197,004 191,899 218,500

營業成本 48,676 49,701 45,970 46,340 53,529

營業費用 276,052 264,259 250,258 252,400 256,956

營業淨利(損) -126,495 -110,586 -99,224 -106,841 -91,985

營業外收支淨額 2,016 2,377 2,400 2,453 2,007

本期賸餘(短絀-) -124,479 -108,209 -96,824 -104,388 -89,978

 

8.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目前所轄「非業務資產」包括高雄空廚閒置廠房（以下簡

稱高雄空廚）及承受訴訟土地（如下表），其 105 年度決算數 8,665 萬 9 千元，閒

置多年未能活化運用，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應檢討資產運用效能，並就

未具使用效益之閒置資產評估變賣出售之可行性，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提出檢討書面報告。 

台灣敦睦聯誼會 105 年度非業務資產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取得年 處 面  積 105 年度決算數

高雄空廚 81 
小港區二苓

段一小段 

地下 3 層地上 5 層未完工之建

物，土地 1,516 平方公尺，建

物 7,953.6 平方公尺 

74,714

承受康○訴訟

土地(84 年屋

頂火災包商) 

90 
淡水區海天

段 

279.77 平方公尺，持分 2 分之

1(即 139.89 平方公尺)。 
4,474

承受簡○富訴

訟土地 2 筆 
98 

台北縣金山

鄉中角段 
3,126 平方公尺 7,471

合計 86,659

 

9.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106 年度「非業務資產」編列 8,948 萬 4 千元，與 105 年

度預算數同。非業務資產包括高雄空廚閒置廠房及承受訴訟土地。惟非業務資產閒

置多年未能活化運用，資產運用效能有待加強，應就未具使用效益之閒置資產，評

估變賣出售之可行性，爰要求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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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書面評估報告。 

10.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因訴訟關係承受 3 筆土地，分別為 90 年度取得新北市淡

水區 1 筆土地約 139.89 平方公尺，及 98 年度取得新北市金山鄉 2 筆土地約 3,126

平方公尺，目前均為閒置狀態。105 年度「非業務資產」決算數 8,665 萬 9 千元，

閒置多年未能活化運用，允應檢討資產運用效能，爰要求交通部應就未具使用效

益之閒置資產，評估變賣出售之可行性，並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

解決方案書面報告。 

11.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營業收入」主要包含「客房收入」、「餐飲收入」及

「聯誼會會員收入」等三大來源，惟依 106 年度預算書編列情形，三大收入預算

均較 105 年度減少，減列幅度分別為 5.86%、3.01%及 7.01%，該組織於 105 年 9

月召開臨時董事會變更董事組成，現任董事由專業經理人、餐旅學界、廣告界及

建築界等菁英人才所組成，其陣容堅強完整，故建議針對主要收入減少編列之情

形，在新任董事會帶領下，應從改善行銷廣告及餐飲活動企劃等面向著手，以提

升服務品質、住房率及回流率，挹注客房、餐飲及聯誼會會員等三大收入。 

12.依行政院訂定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各主

管機關對支領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薪資之董事長或經理人，除因羅致不易或具有

專長特殊者外，應衡酌設置性質、規模、人員屬性、民間薪資水準及專業人才市

場供需等因素，在不超過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範圍內核定或備查其薪資基準。

」，然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從業人員薪資係參考同等級國際觀光旅館之薪資

標準訂定，不準用薪資處理原則之規定，惟該財團法人於 105 年 9 月召開臨時董

事會變更董事組成，現任 11 名董事中，即有 6 名由政府薦派現職公務人員兼任，

故其董事長或經理人薪資應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辦理，

台灣敦睦聯誼會董事長、總經理薪資高達 29 萬 0,975 元及 23 萬 3,904 元，遠高於

部長月薪 19 萬 0,500 元，惟該財團法人近年經營成效不彰、每年虧損不止，薪資

卻超越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故建議檢討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董事長及經

理人員之薪資，依行政院所訂之處理原則辦理，以撙節支出。 

13.鑑於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之董事半數以上由政府薦派現職公務人員兼任，中

央政府實已對該財團法人具直接之控制權，交通部卻未將該財團法人列入公設財

團法人管理，導致該聯誼會董事長及總經理每月薪資分別為 29 萬餘元及 23 萬餘

元，遠逾中央部會首長待遇。交通部應要求將該財團法人列入公設財團法人管理

，且董事長及經理人之薪資標準應參照行政院所訂定之處理原則及依立法院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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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非有特殊原因，不宜超逾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爰要求交通部儘速督促

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應參照行政院所訂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

資處理原則」辦理，並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告。 

14.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係因應圓山大飯店之經營、管理而成立，而圓山大飯店

的設置則由政府挹注大量資源，因此圓山大飯店應屬國家財產。惟圓山大飯店未

經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已經不符現行「發展觀光條例」相關規定，也不符財團

法人非營利之性質。財團法人現有 11 名董事中，有 6 位、達半數以上是由政府薦

派現職公務人員兼任，中央政府已對其具有直接之控制權，爰要求交通部督導財

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儘速提出圓山大飯店改制評估。 

 


